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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向法院申请司法重整的进展公告 
 

 

 

 

2023 年 7 月 11 日，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沈阳航天新星

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申请司法重整的议案》，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向法

院申请司法重整的公告》（编号为 2023-022 号）。 

2023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

辽 0105 破申 5 号）和《决定书》（2023 辽 0105 破申 5 号之一），决定对沈阳航

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新星）进行预重整，指定上海段和段（沈

阳）律师事务所担任沈阳新星预重整临时管理人。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

申请司法重整的进展公告》（编号为 2023-024 号）。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3 辽 0105 破申 5 号），裁定如下：受理沈阳新星的重整申请。有关详情请

参阅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向法院申请司法重整的进展公告》（编号为 2024-001 号）。 

2024年5月10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

辽0105破2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法院认为，《重整计划草案》制定、提交程序和内容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出席债权人会议的普通债权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

划草案，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又其他各债权组

均已表决通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因各表决

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获得通过。 

综上，《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具有可行性，不损害反

对者的清偿利益，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批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批准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计

划草案》；终止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程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二、重整计划草案及表决情况 

近期，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主持并召开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新星）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以线下投票或

网络投票方式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表决。具体重整计划草案及表决情况如

下： 

1.职工债权组。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职工债权人 1家，同意

1家，占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及金额比例均为 100%，初步拟确认职工债权

金额为 59,409,328.88 元。该部分债权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3个月内全额

清偿。 

2.税收债权组。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税收债权人 1家，同意 1

家，占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及金额比例均为 100%。《重整计划草案》中初

步拟确认税收债权金额为 3,530,125.51 元，后经管理人与税收债权人确认，最

终确认税收债权 12,075,802.81 元。该部分债权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3

个月内全额清偿。 

3.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

1家，同意 1家，占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及占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金额

比例均为 100%，确认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为 23,079,306.88 元。经管理人确认，

以担保财产评估值为依据的优先债权受偿金额为 8,839,100 元，超出优先受偿范

围而转为普通债权的金额为 14,240,206.88 元。 

4.普通债权组。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 152 家，其中

投同意票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 139 家、债权金额合计为 281,714,745.43 元。

其中，投同意票的普通债权人人数占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



数比例为 91.45%，投同意票的普通债权人债权金额占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债

权金额的比例为 85.87%。 

本次重整计划草案对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确定如下：每一家普通债权 30 万

元以下（含 30 万元）债权部分在投资人支付第二期投资款后三个月内全额现金

清偿；超过 30 万元部分的普通债权清偿，在扣减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足额支

付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社保债权后，且按照

前款规定清偿完普通债权 30 万元后并对暂缓确认的争议债权预留提存份额后，

将剩余投资款对剩余尚未分配的普通债权金额平均分配。 

5.出资人组。出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出资人 1家，同意 1家，

债权额占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及金额比例均为 100%。 

三、重整投资人情况 

在预重整阶段，管理人对项目投资人进行了公开招募，经遴选后确认中国长

峰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牵头组织指定其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成为沈阳新星重整

阶段投资人。在《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通过后，管理人与重

整投资人中国长峰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再次确认重整投资事宜，中国长峰机电技

术研究设计院向管理人明确指定其下级公司北京新风航天装备有限公司作为后

续投资人对沈阳新星进行重整投资。本次重整投资款总额为 16,500 万元。 

公司将根据沈阳新星司法重整进程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3 日 

 


